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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華銀香港分行 劉聰隆

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張副

主委秀蓮於9 3年1 0月2 9日率團訪問香

港，蒞港期間與台灣駐港金融機構(含

銀行、證券、保險、財務公司)舉行座

談會，銀行組部分由本行香港分行劉

聰隆經理代表台資銀行同業，就港、

澳、深圳地區台資銀行經營現況，向

張副主委等長官進行簡報，茲將簡報

內容摘錄如下，希望能增加華南金控

同仁對於香港地區台資銀行經營現況

之了解。

一、香港地區銀行概況：

1.目前香港銀行仍實施存款機構

三級發牌制度，分別為持牌銀

行、有限制牌照銀行、及接受

存款公司，全部統稱為認可金

融機構。

2.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，在香港

設立之金融機構數目排在全球

前列位置，其中更包括7 1家為

全球1 0 0家最大型的銀行，在

2 0 0 4年9月底，香港有1 3 3家持

牌銀行， 4 2家有限制牌照銀

行，及3 6家接受存款公司。這

2 1 1家認可金融機構共有1 , 2 9 5

家分行在香港營業，組成龐大

的服務網絡。這2 1 1家認可機構

有1 8 6家來自3 1個國家。此外，

本港的境外銀行共設有8 5家代

表辦事處。

3.台資銀行於1 9 9 1年8月8日進入

香港成立第一家辦事處，第一

家銀行則始於1 9 9 3年9月2 3日，

截至目前共有1 3家持牌銀行、6

家辦事處，其中台灣持牌銀行

1 3家，佔全香港1 3 3家持牌銀行

之比率約1 0 %，應是最大的外資

銀行數量。

4.香港金融管理局( H K M A )是全香

港銀行機構最高主管機關，過

去外資銀行在香港設立分行之

門檻相當高，規定總資產要美

金1 6 0億元，目前已大幅下降至

總資產港幣4 0億元即可來港申

台灣駐香港金融機構
座談會(銀行組)簡報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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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設立分行。有一點值得提出

的是，在香港之持牌銀行每年

之牌照費高達港幣4 7 5 , 0 0 0元。

台資銀行共有1 3家持牌銀行，

每年不論有沒有賺錢，牌照費

共約台幣2,700萬元。

二、台資銀行14家目前業務概況

(包括香港、澳門)

1.以2 0 0 4年9月3 0日為基準日說

明，香港地區1 3家分行以及澳

門一家之規模，總人數共計5 4 3

人，其中台派人員1 1 4人，當地

聘僱4 2 7人，總資產規模約6 0億

美元，每家銀行都有大小不等

利潤盈餘。初估港澳1 4家銀行

去年( 2 0 0 3年)及今年( 2 0 0 4年)

每年應有稅前盈餘美金5 , 0 0 0萬

元以上。從盈餘數字證明在香

港地區之台資銀行還有可觀獲

利空間。

2. 經營項目大約歸類有：

(1)一般傳統業務之存款、授

信、進出口融資、匯兌、保

證、承兌等。

(2)參與國際聯貸。

(3)貨幣市場之拆借。

(4)資本市場之債票券投資買賣

及利率互換。

(5)台商之金融業務諮詢服務。

(6)其他。

3.受惠於大陸開放自由行人士赴

港澳觀光，直接及間接營造香

港經營環境之提昇改善，失業

率降至6 . 8 %，明年1 0月香港迪

士尼樂園開放，對香港之經濟

有很大幫助。在港台資銀行之

客戶群台商比率佔9 5 %，基本上

大都係母公司在台灣，工廠在

大陸，部分採購及銷貨透過成

立之境外公司在香港運作，其

實目前台商運作方式有完全在

台灣O B U、香港及大陸直接操作

三種。

4.目前台資銀行在大陸有7個代表

處，代表處不得從事任何銀行

業務，主要任務在於客戶營運

消長及產業動態之收集。在港

台資銀行皆不定期派員赴大陸

地區拓展業務，以廣東省為

主，由於大陸地緣廣闊，拓展

業務備極辛苦。

5.目前在港1 3家台資銀行承作之

業務大同小異，由於經營壓力

很重，因此對台商客戶群之爭

取，以價格或擔保條件之競爭

難免，由於台商在大陸設廠之

經營消長，不確定因素許多，

變化不小，對授信風險之考慮

非常重要。在座之各金融機構

主管人員皆有相當大的共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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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台資金融機構在香港成立有駐

港金融機構聯誼會及寶島金融

會，每二個月或三個月定期集

會，共同交換意見，聯絡感

情，增長見聞。

三、香港金融管理局對於香港地區

台資銀行之主要監管措施

1.每週以傳真方式向金管局報告

香港分行的流動比率，最低要

求平均一個月期為25%。

2.銀行每月須向金管局提交銀行

申報表( R e t u r n s )，內容包括：

大額曝險、港幣銀行同業間拆

借成交量、外匯部位、利率風

險、流動資產及流動比率、遵

守銀行業條例證明、貸款及提

存準備之分析、資產負債到期

情況分析、市場風險分析、損

益明細、資產負債明細、海外

資產負債狀況等。

3.每三年會派員來銀行作一次實

地 查 核 ( O n - S i t e

E x a m i n a t i o n )，著重信用風險

、作業風險、流動性風險、利

率風險以及市場風險。

4.每年 會作一次 O f f - S i t e

Review。

5.每年在Off-Site Review之後，

會請銀行高層到金管局召開審

慎監管會議( P r u d e n t i a l

Meeting)。

6.對於資產總值為1 0 0億港元以

上，或客戶存款總額為2 0億港

元以上之外資銀行要求每半年

編製財務揭露 ( F i n a n c i a l

D i s c l o s u r e )，送交報社刊登及

放置營業場所提供閱覽。

7.金管局每年委託會計師對銀行

進行內部控制之查核，以及對

銀行申報表(Returns)之抽查。

8.銀行在台灣或海外發生重大訊

息，尤其是不利消息，金管局

會要求香港地區該銀行主管提

出報告。

9.不定期專案檢查，尤其針對清

洗黑錢防制之執行情形，以及

電腦資訊系統之控管、網路銀

行之風險管理，以及業務持續

運作計劃之查核等。

10.其中特別提到有關貸款及債票

券評估之提存準備情形：

(1)貸款部分分有五級：

A. Performing  提存1% 

B. Special Mention 提存1%

C. Substandard 提存25-50%

D. Doubtful 提存50-75%

E. Loss 提存100%

(2)投資債票券部分：

A. A v a i l a b l e - f o r - S a l e按月市

價評估，虧損時要提存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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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以P o l l i n g方式合算。(提

供市價機構有E u r o c l e a r、

Bloomberg或Broker)。

B. Trading 則每日按市價評

估，虧損時提存，亦不能以

Polling方式合算。

C. Hold-to-Maturity 除非發

行者信用貶落，否則不用提

存。

11. 在香港台資銀行自1 9 9 3年9月

2 3日起先後成立至今共有1 1

年頭，不論1 9 9 7前後，香港

金融管理局對台資銀行之監

管措施，並沒有感覺到有不

公平的待遇，值得欣慰及肯

定。

四、台資銀行在港、澳、深圳經營

之困境及建議

1.同業(包括台資銀行、外資銀

行、及大陸銀行)搶食台商業務

之競爭力與日俱增，由於台資

銀行在大陸沒有分行，單靠台

灣O B U及香港分行，感覺許多銀

行業務商機白白流失給非台資

銀行承作，實在可惜。

2.大陸台商之財務管理及報表之

透明度較差，以及會計制度較

不健全，授信風險相對增加，

同業以微薄利潤競爭，增加經

營困境。

3.台灣財政部9 3 . 5 . 1 4 .頒布之有

關國內O B U及海外分行對境外公

司之授信地區及項目是否可適

度放寬，以增加商機。(註：該

規定已於9 3 . 1 1 . 2由金管會發函

停止援用)。

4.香港政府業已開放香港地區銀

行從事人民幣( R M B )業務，惟因

為牽涉較敏感之人民幣同業存

款帳戶開戶問題，迄今台資銀

行在香港地區仍未開辦本項業

務，同業(港資銀行)已開辦多

時( 2 0 0 4 . 2 . 2 5 .開辦)，目前總

存款已逼近100億人民幣大關。

五、台資銀行在香港、深圳、東莞

設立辦事處狀況

1.香港地區尚有6家辦事處等待升

格分行，即合作金庫銀行、台

灣土地銀行、中華銀行、復華

銀行、聯邦銀行、遠東銀行

等。

2.深圳地區有華南銀行代表處。

東莞地區有玉山銀行代表處，

惟大陸方面尚未批准。

3.辦事處不得從事任何銀行業

務，主要職責只限於銀行與客

戶間之聯繫工作。


